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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安北卫医罚﹝2026﹞6 号 

被处罚人：北关区灯*****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光

辉路 30 号院；法定代表人：明*枫；性别：男；身份证号： 4105**********0274；民

族：汉；联系电话：182****0777；《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MJY83**********1

6B1001；《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统一代码（登记证号）：5241050*********X9。） 

  本机关依法查明：我单位接到安阳市北关区医疗保障局线索移送函（安北医移〔20

26〕4 号），线索移送函内容显示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无妇科专业，但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开展妇

科特殊治疗项目。2026 年 2 月 27 日，安阳市北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监督员彭鑫

鑫、岳继超（16050222015、16050222029）向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法定代表人明*枫出示执法证件后，在明*枫的陪同下，对北关区灯塔路 街道办事

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现场检查并了解相关情况，经检查发现：1、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现场已提供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限：2025 年 6 月 26 日至 20

27 年 4 月 21 日。诊疗科目：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

/口腔科/康复医学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

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显示法定代表人为明*枫，身份证号： 4105*********1

0274。还提供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统一代码（登记证号）：52410503*******

0X9。《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上显示的法定代表人为明雪枫。2、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现场已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发证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23 日。诊

疗科目：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口腔科/康复医学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

血液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超声诊断专业；

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3、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已提供《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发证日期：2024 年 8 月 22 日，诊疗科目：预防保健科

/全科医疗科/内科/口腔科/康复医学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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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中医科

/中西医结合科******。4、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已提供陈丹的执业医师执业证书，

执业范围显示有内科专业、妇产科专业、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执业地点为北关区

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现场从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财务室的电脑上

看到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妇科特殊治疗和盆底肌训练的医保

收费记录的电子数据。6、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5 年 6 月 26 日之前未经核准妇科

专业开展妇科诊疗活动。为进一步调查取证，2026 年 5 月 6 日，执法人员对北关区

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明*枫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

录 1 份，经进一步调查核实，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2 年 9 月 23 日至 2025 年 6

 月 26 日确实存在未按照核准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超范围开展妇科特殊治疗和阴部/盆底肌磁刺

激治疗共计 181672.4 已于 2026 年 1 月 7 日退回医保基金，而且安阳市北关区医疗

保障局已于 2026 年 2 月 11 日对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超诊疗科目执业下达了行政处

罚决定书，对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决定予以追回一般基金数额 1.5 倍的的行政处罚。

我单位又通过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收费数据库，在数据库中筛查出 2022 年 9 

月 23 日至 2025 年 6 月 26 日关于妇科疾病治疗其他的违法所得共计柒万零壹佰陆

拾贰元捌角整（70162.8 元整）。因安阳市北关区医疗保障局已对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超

诊疗科目执业的违法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

四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的规定，所

以对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再进行罚款。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

按照核准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

二十六条：“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的规定。 

以上事实有以下相关证据为证： 

主体资格的认定证据： 

  1、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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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份共1页； 

    2、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三

份共3页； 

    3、委托书一份共1页； 

    4、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明*枫身份证复印件一

份共1页。 

  违法事实的认定证据： 

  1、现场笔录（2026年2月27日一份共2页）；2、询问笔录（明*枫， 2026年5月6日

一份共2页）；3、《安阳市北关区医疗保障局》线索移送函一份共7页。4、陈*个人相关

执业证书复印件一份共3页。 

  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按照核准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科目

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应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

规定，诊疗活动超出登记或者备案范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

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 1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的规定。参照

《河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及适用规则等相关制度（2026 年版）》，十九、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行政处罚：【一】行政处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诊疗活动超出登记或者备案范围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根据

情节处以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或者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二】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2、严重违法行为的

表现情形：诊疗活动超出登记或者备案范围，违法所得超过 3 万元的。处罚标准：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因安阳市北关区医疗保障局

已对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超诊疗科目执业的违法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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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行政处罚。”的规定，所以对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再进行罚款。根据你单位违法

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严重违法

行为的表现情形。本机关决定给予你单位： 1、警告；2、没收违法所得柒万零壹佰陆

拾贰元捌角整（70162.8 元整）；3、罚款 0 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 

  罚款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安阳永安支行,逾期不缴纳罚

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

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安阳市北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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